115年3月20日1150010598字號簽案核可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加碼補助案
出國進修交流聲明書

立同意書人             ，為            學院                系/所（學號：          ）。於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於                 (國家)             (機構名稱）進行出國進修交流______天。立聲明書人同意恪守本校相關法規、學生須知與義務；亦同意於出國進修交流期間遵守下列事項，並自負一切責任及義務，特立此同意書為證。


針對以下幾點聲明，本人願遵守並自負一切責任：
1. 本人聲明本案未獲且將不會申請及領取本校其他單位或我國政府所資助之補助
1. 本人於出國進修交流時間保有本校學籍。
1. 出國進修交流期間恪遵本校及合作機構所在地之相關法規，並不得做出有損雙方聲譽之情事。
1. 本人在出國期間應投保相關海外保險並自負外地生活照顧及法律責任。
1. 因特殊或緊急事故必須在出國進修交流期間中途返國，應於返國前通知承辦人，返國期間不得支領補助經費，並由未支領之獎學金扣除；如未事前通知，於返國後核銷經費時扣除返國天數兩倍之金額。(扣除金計算：返台天數*核定金額/出國進修交流總天數)
1. 本人同意於出國進修交流行程結束後14日內，依各受理單位規範提交結案報告及相關資料。
1. 出國進修交流期滿應即返國繼續就讀，若未能立即返國就讀者，須經所屬系所同意，惟仍應於期滿14日內辦理結案。

此致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立同意書人：__________________(親簽)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